	景德镇市荣信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日用陶瓷原料生产项目拟审批公示

	根据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审批程序及信息公开的有关规定，我局拟对《景德镇市荣信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日用陶瓷原料生产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作出审批意见，现予以公示，公示期为2026年3月12日-2026年3月13日（2个工作日）。
联系地址：浮梁县民福南路浮梁生态环境局，邮编：333400
联系电话：0798-2626887
	项目名称：
	景德镇市荣信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日用陶瓷原料生产项目

	建设单位：
	景德镇市荣信陶瓷原料有限公司

	建设地址：
	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产业园（三龙镇纬五路）

	环评机构：
	南昌齐力环保咨询有限公司

	项目概况:
	[bookmark: _GoBack]景德镇市荣信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拟投资5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40万，占比8%，在江西省景德镇市浮梁县浮梁产业园（三龙镇纬五路），地理坐标为东经 117°7′34.291″，北纬 29°20′26.680″，租赁景德镇万腾汽配有限公司空置厂房，建筑面积约4300m2，购置设备建设景德镇市荣信陶瓷原料有限公司日用陶瓷原料生产项目，建成后可达年产陶瓷泥料10 万吨及釉料3000吨。

	主要环境影响及预防或者减轻不良环境影响的对策和措施
	1、废气
本项目废气主要来源于原料装卸、存储粉尘、配料称重、投料粉尘。本项目运输主要采用汽车运输，运输车辆采取车身加盖，防止物料的洒落，厂区内设置汽车冲洗平台，减少建设项目运输时无组织粉尘的产生；项目生产工段均采取湿法生产工艺，生产中装卸、投料等扬尘点均设置喷雾抑尘，原材料堆场均采取喷雾降尘、封闭式堆场减少粉尘产生，建设项目对于无组织排放的扬尘场所采取了喷雾、车间封闭等防尘措施后，可以有效地降低粉尘的无组织排放，粉尘排放浓度均能达到《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2中相关标准限值。
2、废水
本项目生产用水经沉淀池处理后循环利用，无生产废水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达到景德镇陶瓷工业园污水处理厂接管标准后，经景德镇陶瓷工业园污水处理厂处理达《城镇污水处理厂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918-2002）中一级A标准后排入西河。
3、噪声
本项目噪声主要来自球磨机、震动筛、搅拌机、注塞泵、压滤机、空压机等设备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通过安装隔声门窗，对高噪声设备安装减振垫、隔板，以及加强生产设备的日常维修管理，并对老化和性能降低的旧设备进行及时更换，可以有效减少噪声强度，确保周围保护目标不受影响。
4、 固体废物
本项目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员工的生活垃圾、污泥、除铁渣、瓷泥砂和大颗粒石、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抹布和手套。员工的生活垃圾定期交当地环卫部门清运处理；污泥、除铁渣、瓷泥砂和大颗粒石，分类集中收集，定期外售综合利用；收集后暂存于危废暂存间，废润滑油、废润滑油桶、废抹布和手套定期交由有资质单位处理。
5、 地下水、土壤环境
一般工业固体废物贮存过程应满足相应防扬尘、防雨淋、防渗漏等环境保护要求。危险固体废物执行《危险废物贮存污染物控制标准》（GB18597-2023）。
6、 环境风险防范
建设单位应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项措施和要求，做好各项风险的预防和应急措施。





















